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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1年全市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区）教科体局，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湾里管

理局教体办，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

学历教育学校：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各县（区）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要深刻把握教育统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

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提高教育统计工作水平，为推进教

育事业科学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根据《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教发

厅函〔2021〕30号）、《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具体措



施>的通知》（赣办发电〔2021〕44 号）和《关于做好

2021年全省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赣教规划办函

〔2021〕9号）精神，现就做好2021年全市教育事业统计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习

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强化统计监督职能，提高统计

数据质量，加快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

计监督体系。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从“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切实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将党中央、国

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教育统计实践。

充分发挥本单位教育事业统计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统计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报出的

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统筹

安排好本县区、本单位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确保统计工作

所需的专用电脑、打印机等必要的条件保障到位。

二、严格依法统计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实施条例》、

《教育统计管理规定》和《关于防范和惩治教育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责任制规定（试行）》等统计法律规章的学习研

究，严格依法统计，健全教育统计各项制度，围绕《教育

统计管理规定》的主要内容，紧密结合实际，制定落实举

措，强化制度落地，建立统计数据质量追溯机制，进一步

建立健全数据生成各环节、各方面的行为规范，把防控数

据质量风险点与落实责任制结合起来，将提高数据质量的

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切实履行好部

门统计的法定职责。

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各县（区）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要建立健全数据质量核查制度，完善数据质量

自查、抽查、互查等核查机制，对统计数据深入研判，定

期开展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质量自查工作，对统计数据异常

的，组织力量进行核查，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三、推进统计改革

为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教育部对教育统计调查

制度进行全面修订，在优化体系结构，完善报表内容，升

级统计信息系统，变革数据传输手段，改进数据生产方式

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

要高度重视，认真贯彻执行新修订完善的《教育事业综合

统计调查制度》，全面推进教育统计改革，按要求制定切

实可行的进度表，在严格遵守本地区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



创新模式统筹安排好工作部署和统计培训，以及数据采集、

核查、汇总、审核等各项工作。

四、统筹开展培训

统计培训是统计工作的重要环节，各县（区）教育行

政部门各学校要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

育，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培训方案，采取适当方式统筹开展

培训工作，积极鼓励各县区用好教育事业统计在线培训平

台（http://fudan.kmelearning.com），确保统计人员岗

前培训全覆盖，全面提升统计人员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

培训内容要坚持系统性与针对性并重，将提升统计人

员能力素养和业务水平作为抓手，对于新上岗的人员必须

先培训后上岗，要求每位统计人员准确把握统计工作流程，

全面理解指标内涵和填报要求，熟练掌握系统软件操作流

程，高质量完成统计工作。

五、具体工作要求

1.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好所属单位统计数据

汇总审核工作，市教育局将于11月上旬组织各县（区）教

育行政部门进行基础教育及中职数据集中审核，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2.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

育学校数据于10月下旬进行集中审核，发现疑似问题现场

进行核实修正，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集中汇总期间同时上报2021年数据质量自查报告、



2021年统计工作总结和2022年统计工作打算。

4.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务必高度重视数据

规范管理，严禁通过微信、QQ 等社交软件进行数据传输。

（联系人:宗萍，联系电话：0791-83878505，电子邮

箱：10157839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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